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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小企业担保集团”）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4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担保在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范围内，但按照

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为 59,000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事项），占 2017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的比例为 34.13%。因此，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作为特别决议议案

审议通过。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6月 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田起步”）、

全资子公司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拟为中小企业



担保集团在本次债券下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现将具体事项

公告如下： 

 

一、 反担保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降低公司

融资成本，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含 4亿元）

的公司债券。公司拟选聘中小企业担保集团为本次公司 4个亿的债券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全资子公司青田起步、全资子公司福建起步、香港起步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章利民、程银微、周建永、祁小秋以其拥有合法处分权的财

产为公司向中小企业担保集团提供保证反担保，并授权公司相关人员签署与上述

担保及反担保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担保在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范围内，但按照担保

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总额为 59,000万元（包含本次担保事项），占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

产的比例为 34.13%。因此，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审议

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华办事处东环二路 8号粤商中心 A座

21JK 

法定代表人：胡泽恩 

注册资本：549529.3214 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

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

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凭融资

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经营,在有效期内经营)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资产总额为 11,317,327,660.42

元，负债总额为 1,573,193,787.41 元，净资产为 9,744,133,873.01 元；2017

年 1-12月累计营业收入为 907,071,035.95元，净利润 410,397,956.47元。（注：

以上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资产总额为 11,718,999,504.75

元，负债总额为 1,736,963,711.61 元，净资产为 9,950,629,702.20 元；2018

年 1-3月累计营业收入为 401,491,558.84元，净利润 308,025,217.12 元。（注：

以上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中小企业担保集团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协议，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

具体内容和相关条款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2018 年 6月 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批准相关反担保事项。公司全资子

公司青田起步、福建起步拟为中小企业担保集团在本次债券下承担的担保责任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本次反担保有利于本次债券的顺利发行，促进公司的持

续稳定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方案合理可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

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反担保事项有利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顺

利实施，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履行了法定程

序，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



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000 万元（不包

含本次担保事项），占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9%。其中，

均为本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或下属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的担保，且已在 2018

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 5月 17日召开的 2017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公司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7日 


